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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嘉应制药 股票代码 0021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巧霞 陈裕强

办公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东升工业园B区广东嘉

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广东省梅州市东升工业园B区广东嘉

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话 0753-2321916 0753-2321916

电子信箱 jyzy_gd@163.com jyzy_gd@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0,201,567.26 257,414,670.58 -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67,739.92 18,248,541.35 -6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162,623.41 16,770,902.54 -93.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866,528.60 40,045,729.11 -47.8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2 0.0360 -6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2 0.0360 -6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2.47% -1.7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816,045,243.57 847,563,113.21 -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3,276,895.47 762,984,647.95 -2.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3,54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东方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28% 57,223,000.00 0 不适用 0

陈少彬 境内自然人 10.01% 50,778,600.00 0

质押

15,000,

000.00

冻结

15,000,

000.00

刘理彪 境内自然人 5.03% 25,505,096.00 0 不适用 0

广东嘉应创

业投资基金

管理

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51% 17,810,000.00 0 不适用 0

林少贤 境内自然人 2.27% 11,500,192.00 0 不适用 0

王庆新 境内自然人 1.11% 5,618,793.00 0 不适用 0

李胜喜 境内自然人 1.03% 5,239,700.00 0 不适用 0

黄锐伟 境内自然人 0.95% 4,800,000.00 0 不适用 0

乾锦豪（深

圳

）资产

管理有

限 公

司－乾锦

豪博华

一期私

募证券

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6% 4,361,000.00 0 不适用 0

刘港 境内自然人 0.47% 2,382,5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获悉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李胜喜通过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67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5,239,700股；黄锐伟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4,80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4,800,000股；刘港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35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2,382,5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基于未来的战略发展规划，为公司实现更大收入来源创造可能，同时结合公司现有情形考

虑，投资建设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目前项目正处于有序推进当中；

2、公司将继续坚决贯彻落实开发独家中药大品种固精参茸丸策略。 公司将充分调动资源支持固精

参茸丸的生产和销售工作，科学优化生产计划，安全合理组织生产工作，全力保障固精参茸丸的市场供

应。继续深入探寻与合作伙伴的销售合作，进一步深化双方长期互惠、坚定稳固的合作关系。公司视市场

销售反馈并结合自身产能，通过扩充生产专线，进一步提升产能，保障固精参茸丸的生产供应；

3、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具

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及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198� � � � � � � �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2024-033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

8月25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4年8月27日，会

议如期以现场结合视频和邮件通讯方式举行。

2、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3、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董事长李能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4、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2024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应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4-035）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36）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98� � � � � � � �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2024-034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

8月25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2024年8月27日会议如期以现场

结合视频和邮件通讯方式举行。

2、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3、经全体与会人员举手同意，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钟高华先生主持。

4、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2024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4-035）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36）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 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的议

案》。

公司《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 8�月 28�日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钧达股份 股票代码 00286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彤 陈伟

办公地址

海口市南海大道168号海口保税区内海南钧达大

楼

海口市南海大道168号海口保税区内海南钧达大

楼

电话 0898-66802555 0898-66802555

电子信箱 zhengquan@drinda.com.cn zhengquan@drinda.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373,960,218.73 9,421,359,905.83 9,421,359,905.83 -3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6,335,915.35 955,504,934.35 955,504,934.35 -11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90,293,917.79 932,981,548.39 932,981,548.39 -141.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0,297,610.08 -246,810,024.35 -246,810,024.35 322.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 4.70 4.70 -115.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3 4.58 4.58 -115.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8% 47.50% 47.50% -51.2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

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5,869,797,695.88 18,384,945,305.99 18,384,945,305.99 -1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77,770,041.92 4,709,239,865.97 4,709,239,865.97 -9.1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17]15号文，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进行了修

订，该准则自 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规定，政府补助可以采

用总额法和净额法两种方法进行核算。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为使会计核算更加准确，会计披露更符合

企业实际情况，公司决定从2023年1月1日起对符合净额法核算条件的政府补助改按净额法核算，并对会计政

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35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南锦迪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35% 46,517,062 0 质押 10,784,235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73% 22,244,267 0 质押 11,122,000

苏显泽 境内自然人 7.19% 16,433,711 0 不适用 0

海南展宏新能源科技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9% 5,465,625 0 不适用 0

陆小红 境内自然人 2.31% 5,286,803 3,965,102 不适用 0

中国人寿资管－兴业银行－国寿资

产－滁城优势甄选2330资产管

理产品

其他 2.19% 5,000,000 0 不适用 0

淮安市金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淮

安润涟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其他 1.05% 2,400,0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4% 2,151,417 0 不适用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1% 2,070,441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宏观

择时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7% 1,763,5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锦迪科技、陆小红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氏家族控制。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4年1月20日披露于巨潮信息网的《关于公司筹划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相关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2、2024年2月7日披露于巨潮信息网的《关于向香港联交所递交境外上市股份 (H股)上市申请并刊发申

请资料的公告》

3、2024年3月13日披露于巨潮信息网的《关于续聘2024年审计机构公告》

4、2024年4月20日披露于巨潮信息网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5、2024年4月30日披露于巨潮信息网的《2023年度钧达股份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

6、2024年5月20日披露于巨潮信息网的《关于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获得中国证监会备案的公告》

7、2024年5月22日披露于巨潮信息网的《关于调整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关于调

整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关于调整2023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

告》《关于调整2023年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8、2024年6月13日披露于巨潮信息网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暨回购完成的公告》

9、2024年6月14日披露于巨潮信息网的《关于签署阿曼光伏电池项目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陆小红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865�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96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8月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于2024年8月18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

知。 公司董事共9人，参加本次会议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陆小红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全体董事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2024年3月，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及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部分（第一批）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公司激励对象累计行权1,161,590股，公司总股本由227,

394,526股增加至228,556,116股，公司注册资本相应由227,394,526元增加至228,556,116元。

公司根据前述股本及注册资本增加情况，以及根据2024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拟相应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同时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及管理层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变更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公司根据2024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拟相应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

《公司章程（草案）》及其附件《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四、《关于制定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依法规范公司证券投资行为，防范投资风险，确保公司经营稳健，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

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制定公司〈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应对各类舆情的能力，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妥善处理各类舆情对公司股价、

商业信誉及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影响，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舆情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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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于2024年8月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于2024年8月18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会议通

知。 公司监事共3人，参加本次会议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忍妹女士召集及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

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2024年7月1日起实施的 《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拟相应修订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

则》。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监事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2024年7月1日起实施的《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拟相应修订更新公司于H股发行上

市后适用的《监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锋股份 股票代码 0028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胜宇 林彦婷

办公地址 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金渡工业园二期 肇庆市高要区金渡镇金渡工业园二期

电话 0758-8510155 0758-8510155

电子信箱 board@c-hfcc.com board@c-hfcc.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465,788,133.79 339,645,605.92 3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36,195.11 -29,019,167.40 10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716,684.15 -30,847,827.13 87.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745,598.78 -36,393,277.51 140.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5 10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4 10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7% -2.46% 2.7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94,859,150.35 1,719,828,499.07 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71,392,907.66 869,014,093.47 0.2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33,12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谭帼英 境内自然人 22.51% 42,800,720 32,100,540 质押 6,986,087

广东省科技

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3% 9,759,420 0 不适用 0

北京理工资

产经营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30% 8,174,514 0 不适用 0

林程 境内自然人 4.27% 8,122,514 6,091,885 质押 776,232

肇庆市端州

区城北经济

建设开发公

司

国有法人 2.52% 4,783,120 0 不适用 0

北京雷科卓

硕科技中心

（有 限 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6% 4,482,440 0 不适用 0

肇庆市汇海

技术咨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 2,054,600 0 不适用 0

郭海鹏 境内自然人 0.76% 1,448,300 0 不适用 0

黄丽 境内自然人 0.59% 1,116,300 0 不适用 0

上海隆升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6% 88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宇峰（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谭帼英之女婿）是肇庆市

汇海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的股东，因此谭帼英与汇海技术存在关联关系，而谭帼英、汇海技术分

别持有本公司22.51%、1.08%的股份；

2、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广东华锋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

华锋转债 128082

2019年12月04

日

2025年12月03

日

19,465.81 2.3%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1.35% 49.2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71.67 -3,084.78

三、重要事项

（一）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行为，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对《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中的部分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并制定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

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2024�年2月修订）》及《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

（二）2024年3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出售参

股公司部分股权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肇庆市高要区华锋电子铝箔有限

公司将其持有的深圳清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235%股权出售给深圳市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出售参股

公司部分股权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

（三）清研电子已于2024年3月28日办理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收到深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下发的《登记通知书》。 报告期内，公司按约定已收到力合创业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共计人民

币481万元。 至此，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全部完成。

（四）2024年6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6月21日召开

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谭帼英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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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945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352.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

面值人民币100元，期限六年。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52,4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0,238,

679.2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32,161,320.75元。

截止2019年12月10日， 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 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广会验字[2019]G18036150146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止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募集资金净额

①

累计利息收入

扣除手续费净

额②

以前年度已使用

金额③

本年使用金额

期末余额⑥=①+②-③

-④+⑤

直接投入承

诺投资项目

④

本期归还上期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⑤

公 开 发

行 可 转

换 公 司

债券

33,216.13 490.09 31,755.07 870.46 0 1,080.69

截至2024年6月30日， 公司累计直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运用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326,255,384.88元（详见附表1），加上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4,900,918.54元，剩余募集资金余

额10,806,854.41元，与募集资金专户中的期末余额10,806,854.41元一致。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

该《管理制度》于2012年11月15日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

（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工华创” ）、理工华创全资子公

司广东北理华创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北理华创” ）与中信建投证券及各商业银行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四方/五方监管协议的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银行账户开户主体 银行账号

三方/四方/五方协议签订

时间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肇庆分行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6810078801300000092 2019-12-1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肇庆市分行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44050170870100001234 2019-12-16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健

翔支行

北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

有限公司

20000029191000031747234 2020-3-2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肇庆分行

广东北理华创新能源汽车

技术有限公司

26810078801700000665 2020-3-24

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将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平台智能制造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一

期）”以及“新能源汽车智能控制系统仿真分析中心建设”两个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分别为广东北理华创

以及理工华创。 公司、理工华创、广东北理华创和中信建投证券共同与上述开户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 三方/四方/五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

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四方/五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22年7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公司长期战略规划，为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结合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公司拟变更原募集资金用途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

议案同时通过了于2022年8月8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 且该议案同时通过了于

2022年8月8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同意上述议案。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无异议核查意见。

（三）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储金额为10,806,854.41元，系未使用完毕的

募集资金和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已减手续费），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肇庆分行

26810078801300000092 7,374,359.67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肇庆市分行

44050170870100001234 499,014.53 活期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健

翔支行

20000029191000031747234 2,768,458.56 活期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肇庆分行

26810078801700000665 165,021.65 活期

合计 - 10,806,854.41 -

三、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

违规情况。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32,161,320.7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704,642.7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60,000,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6,255,384.8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78.28%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新能源汽车

动力系统平

台智能制造

研发及产业

化建设项目

（一期）

是

281,361,

320.75

52,161,

320.75

-

52,153,

222.73

99.98

%

2022年

12月

-

不适

用

否

新能源汽车

智能控制系

统仿真分析

中心建设项

目

是

50,800,

000.00

20,000,

000.00

-

20,018,

001.79

100.09

%

2022年

12月

-

不适

用

否

新能源商用

车电控及驱

动系统研发

及产业化建

设项目（一

期）

不适

用

130,000,

000.00

8,704,

642.71

124,084,

160.36

95.45

%

2024年

3月

-

不适

用

否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不适

用

130,000,

000.00

-

130,000,

000.00

100.00

%

不适用 -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

332,161,

320.75

332,161,

320.75

8,704,

642.71

326,255,

384.88

-- - - - -

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

向

- - - - - - - - - -

合计

332,161,

320.75

332,161,

320.75

8,704,

642.71

326,255,

384.88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募投

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原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平台智能制造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一期）” ，项目建设地

点是在广东省肇庆市肇庆新区，原目的为面向公司华南市场，实现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平台产品的

工程化开发以及规模化生产、销售。 结合近两年公司华南新能源汽车市场情况，其增量远不及北方

市场，且北方客户未来订单爆发式增长趋势确定，为改善公司未来产品交付状况、缩短物流时间、满

足客户审厂需求等，结合公司制定的经营计划和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在维持原募投项目合理产能

的情况下，缩减该项目投入，用以在北京开展“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

目（一期）”的建设，该新项目主要包含新建理工华创北京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产业研发

及生产基地。 新项目计划投资21,000万元，其中使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13,000万元。 新项目建成

后，将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基地，具备年产5万套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

驱动系统的生产能力，满足公司新能源汽车业务70%以上的产能要求。

2、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智能控制系统仿真分析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原建设地点位于北京市

海淀区子公司理工华创租赁楼宇内，考虑子公司理工华创最新在北京市顺义区的产业布局、以及控

制公司运营成本因素，子公司理工华创已对现有海淀区租赁场地进行了退租处理，租赁面积减半。

结合最新将在北京顺义开展的“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一期）” ，

公司拟将“新能源汽车智能控制系统仿真分析中心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变更至北京市顺义区赵全

营镇兆丰产业园东盈路19号院内，与“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一

期）”同址。 另外，由于赵全营基地建成时间预计为2024年，仿真分析中心项目的大部分仪器设备

需待该基地建成后再行购置和投入使用，因此，拟将“新能源汽车智能控制系统仿真分析中心建设

项目”的募投资金使用规模缩减至2,000万元，剩余投入待赵全营新基地建成后另行安排。

3、“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平台智能制造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 （一期）” 、“新能源汽车智能

控制系统仿真分析中心建设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13,000万元

及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原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平台智能制造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一期）” ，项目建设地点

是在广东省肇庆市肇庆新区，原目的为面向公司华南市场，实现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平台产品的工

程化开发以及规模化生产、销售。 结合近两年公司华南新能源汽车市场情况，其增量远不及北方市

场，且北方客户未来订单爆发式增长趋势确定，为改善公司未来产品交付状况、缩短物流时间、满足

客户审厂需求等，结合公司制定的经营计划和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在维持原募投项目合理产能的

情况下，缩减该项目投入，用以在北京开展“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

（一期）”的建设，该新项目主要包含新建理工华创北京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产业研发及

生产基地。 新项目计划投资21,000万元，其中使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13,000万元。 新项目建成后，

将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基地，具备年产5万套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

系统的生产能力，满足公司新能源汽车业务70%以上的产能要求。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新能源商用

车电控及驱

动系统研发

及产业化建

设项目 （一

期）

新能源汽车

动力系统平

台智能制造

研发及产业

化建设项目

（一期）

130,000,

000.00

8,704,

642.71

124,084,

160.36

95.45%

2024年

3月

-

不适

用

不适用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新能源汽车

动力系统平

台智能制造

研发及产业

化建设项目

（一期）、新

能源汽车智

能控制系统

仿真分析中

心建设项目

130,000,

000.00

-

130,000,

000.00

100.00

%

不适用 -

不适

用

不适用

合计 -

260,000,

000.00

8,704,

642.71

254,084,

160.36

- -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募投项目）

1、变更“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平台智能制造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一

期）”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研发及产

业化建设项目（一期）” 建设的原因：原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平

台智能制造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一期）” ，项目建设地点是在广东省

肇庆市肇庆新区，原目的为面向公司华南市场，实现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

平台产品的工程化开发以及规模化生产、销售。 结合近两年公司华南新能

源汽车市场情况，其增量远不及北方市场，且北方客户未来订单爆发式增

长趋势确定，为改善公司未来产品交付状况、缩短物流时间、满足客户审厂

需求等，结合公司制定的经营计划和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在维持原募投

项目合理产能的情况下，缩减该项目投入，用以在北京开展“新能源商用

车电控及驱动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一期）” 的建设，该新项目主

要包含新建理工华创北京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产业研发及生产

基地。新项目计划投资21,000万元，其中使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13,000万

元。 新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基

地，具备年产5万套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的生产能力，满足公司新

能源汽车业务70%以上的产能要求。

2、变更“新能源汽车智能控制系统仿真分析中心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和减少该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规模，原因如下：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智能

控制系统仿真分析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原建设地点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子

公司理工华创租赁楼宇内，考虑子公司理工华创最新在北京市顺义区的产

业布局、以及控制公司运营成本因素，子公司理工华创已对现有海淀区租

赁场地进行了退租处理， 租赁面积减半。 结合最新将在北京顺义开展的

“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一期）” ，公司拟

将“新能源汽车智能控制系统仿真分析中心建设项目”建设地点变更至北

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园东盈路19号院内，与“新能源商用车电控

及驱动系统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一期）”同址。 另外，由于赵全营基地

建成时间预计为2024年， 仿真分析中心项目的大部分仪器设备需待该基

地建成后再行购置和投入使用，因此，拟将“新能源汽车智能控制系统仿

真分析中心建设项目” 的募投资金使用规模缩减至2,000万元，剩余投入

待赵全营新基地建成后另行安排。

3、变更后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新能源汽车

动力系统平台智能制造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一期）” 、“新能源汽车智

能控制系统仿真分析中心建设项目”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公司拟将

节余募集资金13,000万元及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

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公司于2022年7月21日披露《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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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锋股份”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于2024年8月18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24年8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谭帼英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以及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

和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48）。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5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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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锋股份”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4年8月18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24年8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梁雅丽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定期报告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以及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

和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48）。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公司按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

在违规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51）。

三、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98� � � � � � � � � � �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2024-036 证券代码：002865� � � � � � � � � � �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98

证券代码：002806� � � � � �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8

债券代码：128082� � � � � � �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